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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垫江县高新区表面处理中心配套污水处理设施项目选址于垫江工业

园区澄溪组团 F12-2/02地块东侧，新建日处理能力 950 立方米的电镀废水

处理厂 1 座，以及配套建设表面处理中心的锅炉房、危化品仓库、危险废

物贮存库及废水收集管网、尾水排放管道。项目已取得垫江县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核发的 《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证》（项目代码：

2508-500231-04-01-368517）。

在环评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第一次公示阶段采用垫江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主办的“垫江县人民政府”进行网上公示。本项目第一次公

示时间为 2025年 7月 21日至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第二次

公示前，公示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及概况、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评

报告编制单位、公众意见表获取方式、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

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于 2025年 11月 3日编制完成，第二次公

示时间为 2025年 11月 5日至 11月 19日，同时采用网络公示、现场张贴

公告、报纸公示等多种方式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全文(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联系方式、公

众提出建议的方式和途径等。

报批前公示时间为 2026年 3月 16日至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做出审批决

定，采用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办的“垫江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网上

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示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说明、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联系方式、公众提出建议的方式和

途径等。

公示方式如下：

（1）网络公示：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环评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公示及报批前公示均通过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办的“垫江县人民

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并上传项目征求意见稿文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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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公示：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在项目场地现场张贴公

告，并将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放置在建设单位办公室以供查阅。

（3）报纸公示：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先后两次在《重

庆法治报》刊登公示信息，多渠道告知广大群众关于项目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公示载体、公示内容及公示日期等，均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相关要求。

项目第一次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及报批前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来

电、来函等关于本项目的任何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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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工程第一次公示在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办的“垫江县人民政府”

网站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5年 7月 21日至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编制完成第二次公示前，公示信息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名称及概况、

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评报告编制单位、公众意见表获取方式、提

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公示

本单位于 2025年 7月 21日至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第

二次公示前期间在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办的“垫江县人民政府”网站

进行网上公示，网址如下：

http://www.cqsdj.gov.cn/tzgg/202507/t20250721_14833303.html，公示截

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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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公示内容包括（1）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且

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3）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5）提

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必要内容。

2.3 公众意见情况

网上第一次公示期间，未收到群众提出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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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于 2025 年 11 月 3 日编制完成，项目于

2025年 11月 5日至 11月 19日进行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公示

内容如下：

1、项目名称、性质、建设地点、建设内容与规模等基本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4、《垫江县高新区表面处理中心配套污水处理设施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本及公众意见表样表获取方式；

5、明确征求意见的范围及主要事项；

6、明确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注明公示的起止时间。

综上所述，本项目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内容和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第二次公示在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办的“垫江县人民政府”

网站进行网上公示，（网址：http://www.cqsdj.gov.cn/tzgg/202511/t2025110

5_15143021.html），时间为 2025年 11月 5日至 11月 19日；在此网站进

行第二次公示可到广大群众可通过信函、致电方式了解项目建设情况，索

取公众征求意见稿，为提出公众意见提供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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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公示内容包括：（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3）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5）公众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等必要内容。

3.2.2 报纸

本项目在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的期间，委托重庆法治报刊登报纸，分

别于 2025年 11月 7日、11月 10日进行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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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报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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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报刊公示

3.2.3 现场张贴

项目于 2025 年 11 月 5 日至 11 月 19 日张贴于厂区公告栏、大门口

现场，便于附近群众观看，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 部令第 4号）中“第十一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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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3）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

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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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公告照片

3.2.4 其他方式

项目公示期间仅采取网上、报纸和现场公示，未采用其他公示方式。

3.3 查阅情况

项目全文文本放置于垫江县丹香建设有限公司办公室内，便于群众现

场查阅对照。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 2025年 11月 5日至 11月 19日第二次公示期间，现场查阅办公室、

联系人邮箱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现场办公室也未收到公众邮寄的意

见表，因此项目公示期间无公众对《垫江县高新区表面处理中心配套污水

处理设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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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报批前公开情况

4.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内容：《垫江县高新区表面处理中心配套污水处理设施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公示版）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公开时间：2026年 3月 17日至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做出审批决定。

4.2 公开方式

公开方式：采用网络公示。

网络公示网站：在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办的“垫江县人民政府”

网站

公示链接：

http://www.cqsdj.gov.cn/tzgg/202603/t20260317_15539633.html

报批前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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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于网络公示、现场公告、报刊刊登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反馈

意见。

项目公示过程中没有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不属于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十四条“环境

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因此，建设单位未采用其他方

式进行深度公众参与。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故项目不再

进行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及其他宣传科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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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项目将按照环评报告书提出的污

染防治措施进行建设，确保项目运营期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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